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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法治政府建设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以行政执
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推行以来，南京海关不断完善执法
权力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执法为民工程，以“三
智”一体打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取得明显成效。

建设“智慧平台”，
让执法公示更透明便利

16483件行政许可决定数量，2199件行政
处罚，688件行政强制……南京关区上一年度
的行政执法数据清晰明了地展示在南京海关的
网站上。目前，南京海关门户网站开辟的“政务
公开”专栏已设立6大子栏目20项公示内容，
全面公示办事指南及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
处罚等执法事项，并通过执法依据平台、企业问
题清零平台及“单一窗口”“便企业务咨询微信
群”等网上智慧平台，及时解读海关新政策新要
求，设置办事大厅查询办事一体机等途径，便利
办事企业群众查询办事，实现全流程阳光执法、
透明执法。

“海关公开的行政许可清单和办理指南，帮

助我们提前清晰精确掌握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
批要求，我公司进口的D级特殊物品当天就能完
成网上审批，通关速度明显提升，帮我们降低了
经营成本。”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的高级关务
专员张丽丽说道。

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实
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后，南京海关
迅速组织梳理在办行政许可清单，优化许可办事
指南等执法公示材料，在南京海关官网、海关政
策服务微信群、企业问题清零平台等多渠道公
开，确保许可政策“先知道”、办理过程“不卡壳”，
畅通行政审批在线办理绿色通道。精准化的执
法公示和智能化的执法手段，排除了企业进出口
环节的各项障碍，打通了“放管服”改革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驶上内贸外贸双循环的
快车道。

推进“智能监管”，
让执法记录更规范高效

在无锡高新区综合保税区仓库内，2名海关

关员正戴着AR眼镜，对新入库的货物进行开箱
查验。在1公里外的南京海关隶属无锡海关驻
新吴办事处，监控大屏上正以现场验货的2名海
关关员的视角对查验过程进行实时直播。坐在
大屏前的监管科关员一边与负责验货的同事在
线联络，一边轻击鼠标，辅助摄像头立即将卡口
的场景投映到屏幕上，只见一辆货车通过了智能
验放的审核，正缓缓驶入综合保税区。这如同科
幻电影中的场景，目前已成为无锡海关监管中的
常态。除上述监管操作外，该关创新打造的

“5G+智慧海关”系统，还包括“5G+”电子围网功
能，该虚拟围网可将GPS定位与地理信息系统、
掌上物流、视频智能比对、卡口自动识别、数据多
维分析等多项技术相结合，不仅大大提升了货物
查验放行效率，也有力实现了执法记录电子化和
完整度的大跨越。

在昆山综合保税区，南京海关隶属昆山海
关开发的“智慧昆保”系统正在高速顺畅运行。

“我们成立了‘远程验核’工作小组，采用‘不见
面’远程验核新模式，企业仅需录入单证资料，

海关可以实现即报即验。通过系统加载录入单
证编号、货物名称、货物数量等验核要素，高效
整合优化验核作业现场、智能交互前端、智能交
互后台等音频视频录证，确保验核作业全过程
进系统、标准化、留痕迹、可追溯。”昆山海关叶
正华副科长介绍。今年试运行以来，昆山海关
已运用该模式累计验核进出口货物308票，货
值超2100万美元。

用好“法治智囊”，
让执法决策更科学合法

“该企业的归类差错没有主观故意，不构
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申报不实行为。”苏州
工业园区海关“法制保障组”在《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意见书》上出具意见。至此，一起货
值千万元的企业归类差错情事，在经过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并经集体审议后，得以合法合
规解决。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海关为推动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落到实处，确保行政
执法行为规范统一，充分发挥公职律师、法律

顾问和本关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专业作
用，组建“法制保障组”，对本关行政检查、行政
处罚、行政许可等重大执法决定进行专业法制
审核，对涉及相对人重大权利义务、可能产生
重大社会影响的执法事项，由保障组集体审议
出具意见，充分发挥法治智囊在规范执法行
为、防范法律风险中的参谋助手作用。“随着习
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行政相对人对行
政机关执法规范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组建

‘法制保障组’，通过专业人才的力量开展法制
审核，既让我们的执法更加有底气，也是对行
政相对人权益的充分保障。”谈及“法制保障
组”的工作，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副关长尹英深
有感触。2022年，该关“法制保障组”共计开
展重大执法决定集体法制审核4次，解决16个
执法疑难问题，规范行政执法7次，化解行政
争议5起。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应有之义，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的推行在约束海关职权的同时，进一步助推了
海关执法方式的优化。下一步，南京海关将继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推进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建设，夯实执法基础，规范执法行
为，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权益。 曲勤学 姜艳秋

南京海关以“三智”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地落实

媒视窗

以前有“河长制”“网格员”，现在又有了“天长制”“微格
员”：某地为了整治高空抛物行为，创设了“天长制”，在居民楼、
写字楼安装“天眼”监控，由专人负责抓拍、处置；为了加强与社
区“网格员”的对接，设立了“微格员”，由住宅楼“楼长”担任。

“天长制”“微格员”该怎么看?该褒还是该贬？不妨“让子
弹多飞一会”。不过，一些地方在推进工作时，热衷于创新词、
造概念，为创新而不惜生造概念，把创新简单化为“创词”，甚
至于“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就值得警惕。比如，这几年，“不见
面审批”“最多跑一次”等改革举措深得人心，有的地方为了显
示工作有所创新，提出了“一次也不跑”“秒办”等新概念，看似
新鲜实则形式大于内容，给人以炒概念、玩噱头之感。再如，
打通“最后一公里”本来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但有的地方
为了突出创新，造出“最后一百米”“最后一米”“最后一厘米”
等概念，给人以玩文字游戏之感。又如，“云计算”是网络时代
的新事物，但有的地方为了蹭热点，提出了“云美食”“云养牛”

“云种树”等一系列概念，“云”来“云”往中，有的富有内涵，有
的却让人不知所云。

语言文字是承载思想的工具，是表达内容的形式。正
如一个小孩诞生要起个名字一样，一项创新举措推出之后，
同样也要起个名字，这就难免需要“创词”。因此，创新与

“创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改革有了新突破、创新有了
新举措，以至于原有概念难以准确表达其内涵时，就需要

“创词”，比如，“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河长制”“网格
员”等等。但是，创新不等于“创词”，“创词”也未必就一定
是创新。如果“创词”只是为创而创、为新而新，不是出于工
作和实践的内在需要，而是为了吸引眼球、显示存在、放大
政绩，徒有其表而无其里，那就成了“造概念”“玩噱头”，这
样的“创词”就不是创新，而是在玩文字游戏，是形式主义、
作风漂浮的表现。

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形势千变万化，干好工作必须大
胆创新，勇于开拓，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但是，创新必须脚
踏实地、实事求是，有益于推动工作，不能盲目追逐新概念、热
衷炮制新词汇，搞那些虚头巴脑、花里胡哨的文字噱头。从实
践看，“河长制”“不见面审批”等举措，在创新的同时也自然产
生了新词，但由于它们既有内容又有形式，既新颖又实在，在
实践中就不胫而走、风行天下。反之，一些为“创”而“创”、为

“新”而“新”、华而不实的“创词”，不仅得不到认可与传播，相
反还引发批评与质疑。两相比较深刻说明，创新必须实字当
头、实事求是，不能心浮气躁、急功好利，更不能玩文字游戏、
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十个空谈家抵不上一个实干
家。事业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干出来的。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十年来，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
权、严以律己，谋事实、创业实、做人实，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
发生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更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大力弘扬踏实、务实、扎实的好作风，严防形式主义与作风漂
浮，少玩新概念，少提新口号，强化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
劲，把宏伟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变成美好现实，以扎实的作为和
实绩赢得百姓点赞。

莫让创新变“创词”
□ 江 东

用文学讲述历史

杨筱艳是英美文学专业出身，陆续出
版不少部翻译作品。开始文学创作，源于她
2006年在南师大读教育硕士时教育叙事课
的结课作业。作业要求把教育案例用故事
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此，杨筱艳创作了一系
列关于孩子的短篇小说，陆续结集出版。

从儿童文学起步，杨筱艳的新书也开
始深入研究城市历史。在她看来，“任何
人物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才是鲜活的，才是
有逻辑的。”

近年来，杨筱艳的创作实力备受业界
关注，化身编剧“未夕”，作品陆续受到包
括正午阳光在内的多家影视公司青睐。
她参与编剧的《山海情》、原著小说改编的
电视剧《乔家的儿女》，都是荧屏爆款，接
下来还有《人生·路遥》《以子之名》等多部
热门剧将与观众见面。

在杨筱艳的创作中，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是她非常看重的领
域。儿子小学五年级时，杨筱艳有一次送
他上辅导班，偶然在区图书馆看到很多地
方志，接触到南京大屠杀史料，后来就有
意识地每周去看。“最早看的是徐志耕老
师、朱成山老师的书，后来看到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口述历史《被改变的人生》，我内
心特别震撼。”联想到外公外婆的亲身经
历，她的创作冲动被点燃了。

把公祭日漫画写成小说

“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
年华。”最近，杨筱艳刚完成的南京大屠杀题
材的儿童小说《宁生》即将付梓。这部小说
的灵感来源于那张引发众多网友共鸣的公
祭日漫画。曾经全网刷屏的漫画中，两名女
孩穿越历史隔空对话，小说也由此讲述一个

穿越时空的故事：一个孩子生活在1937年
12月13日至20日的南京，另一个孩子生活
在2019年12月13日至20日的南京。生
活在2019年的孩子闯到学校校史馆，因为
逃课被爸爸打了一顿，他选择离家出走，一
共走了半天，被网格员找回来，这个过程中
他接受到外界善意的帮助。而1937年的这
个孩子，半天内家破人亡。穿越时空对望的
两个孩子，有着不同的命运。

杨筱艳告诉记者，“新世纪的儿童处
在自由、幸福的环境中，如何理解并认识
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如何真正实现一种
对照，是这部小说要着力去挖掘的。”

这不是杨筱艳第一次写南京大屠杀
相关题材小说。2020年推出的《荆棘丛
中的微笑》就是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三
部曲故事，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举行分享与
签售会时，许多带孩子了解这段历史的家
长，挤满了会场。这本书也获得2020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以家人为原型进行创作

《荆棘丛中的微笑：小丛》源自杨筱艳
家人的亲身经历，原型就是她外公外婆和
两个未曾谋面的舅舅。杨筱艳的外公家
原本在南京杨公井做织锦生意，后来在碑
亭巷开了家照相馆。1937年8月，日军飞
机对南京进行空袭，南京形势严峻。外公
决定带上妻儿，关店锁门逃往重庆。“外婆
告诉我，那时候家里稍微有一点家底的都
逃了。大家都从南京挹江门去中山码头
长江边渡江。”

杨筱艳把家人亲身经历的细节都写进
书里，成为家族记忆的记录者。“我外婆耳朵
上戴了一副金耳丝，在过挹江门时，在人群中
被人拽走了。外婆当时耳朵上鲜血淋漓。
到了长江边，要登上渡江的船只，需要买船
票。当时票价飞涨，外公用三根半金条买了

四张船票。一张船票几乎要一根金条！”
杨筱艳说，1937年，当时舅舅们都还

是孩子，他们跟随大人从南京过江，一路颠
簸前往重庆。后来不幸遭遇1941年“六五
重庆隧道惨案”，两个舅舅遭踩踏致死。

“现在的日子真好”

“我们家这段伤痛往事，家人并不愿多
提，零零星星跟我讲过逃难的过程，这段记
忆很深刻地刻在家人心中。外婆的眼睛后
来是半盲的状态，就是那时候哭坏的。”战争
对人的巨大影响是终身的，杨筱艳记得，“外
公坚决不给我喝甘蔗汁，我一直不知道原
因。后来才知道，日本投降后外公外婆回到
南京，先后生育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的
母亲。家里太穷，姨妈生病发烧没钱看病，

邻居好心给她喝了点甘蔗汁，结果症状突然
加重去世，这成了外公心中永远的痛。”

“1950年以后，外公重新到照相馆当
摄影师。外婆进了街道工厂上班，再后
来到了居委会，还成为南京市人大代
表。我爸妈结婚后都有工作，我外婆后
来经常念叨，‘现在日子好过了’。”杨筱
艳出生后，外公特别喜欢她，因为家里已
经很多年没有添丁了。外公于1991年
去世，享年76岁。外婆于2005年安详离
世。“如果没有战争，这会是一个很平安
幸福的家庭。”杨筱艳
说，“外婆后来也感叹：

‘没有想到，现在的日
子真好。’这种心境，只
有有过非常惨痛经历
的人，才能体会到。”

四年酝酿完成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宁生》

以文学创作铭记惨痛历史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 楠

杨筱艳是南京市长江路小学的英语老师，也是成果颇丰的南

京作家、编剧。今年，在国家公祭日前夕，她刚刚完成的南京大屠

杀历史题材儿童小说《宁生》即将付梓。近日，杨筱艳就其近年来

创作的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系列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理念，接受

记者的专访。

“若我们能相遇，我一定会告诉你，
山河仍在，国泰民安。”“希望每个人都
能在自己的祖国大地上幸福生活。”“生
于和平，为吾等之幸。牢记历史，为吾
辈之责。”南京大屠杀是国家记忆，也是
世界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内的留言簿，每天都能收
到数百条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观众
的留言。纪念馆曾对 2019—2021 年
收到的 221939 份观众留言进行分析，
发现国内观众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
区域，境外参观者来自韩国、日本、美
国、德国等 77 个国家和地区。“历史”

“铭记”“和平”“勿
忘”“中国”等，是留言
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

在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到来前夕，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推出互
动新闻产品——《记忆的力量》，邀您在不
同观众的多样表达中一同传承这份不能
忘却的记忆。

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在留言簿上写下
了怎样的感言？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你又想说些什么呢？扫描二
维码，传递记忆的力量。

本报记者 虞越 葛逸潭 郑玲玲

H5 | 记忆的力量

时论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规范涉疫
物资网络交易秩序的工作提示，其中明确要求，
坚决杜绝平台内经营者发“疫情财”。

规范网络交易秩序，事关民生，事关社会大
局稳定，是优化防疫措施背景下的必要之举。
在物流发达的当下，对网络交易加强监管更具
迫切性。坚决杜绝发“疫情财”，互联网平台企业
要严格落实规定要求，杜绝虚假宣传、欺诈等行
为。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平台内经营者，要依法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好市场秩序。

文/杨丽 图/曹一

谨防网络平台发“疫情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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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蔚文

有媒体不久前报道称，在扬中雷公岛水
域发现“中华鲟”。长江中华鲟是国家一级
保护水生生物，濒临灭绝，所以这个消息引
发广泛关注。记者了解到，专家通过形态特
征等认定，这条近1米长、重12.7斤的水生
生物不是中华鲟，而是西伯利亚鲟与施氏鲟
杂交鲟，也被称为西杂。

出现在雷公岛水域的这条杂交鲟鱼，系
被途经船舶螺旋桨击中，受伤严重。当地公
安、渔政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这条鱼“尾部有
大面积伤痕，下腹有洞形创口，发现时还在
流血。它的致命伤在头部，头骨部分碎
裂”。经救治无效，11月28日伤重死亡。

“这是西伯利亚鲟与施氏鲟杂交鲟，就是
西杂，而不是中华鲟。”根据鲟鱼形态特征，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鲟鱼专家组唯一中
国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
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发起人危起伟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判断。“你看鱼头特别尖锐，
触须长和粗大。西杂是目前国内养殖比较多
的品种。”危起伟估计，这条杂交鲟4—5龄，

应该是养殖逃逸的杂交鲟，但不是2016年湖
北清江逃逸的杂交鲟，也不是该批逃逸的杂
交鲟和中华鲟在长江的杂交种。

扬中市将相关资料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专家鉴定结果几乎同时出炉——这条鱼不
是中华鲟。

实际上，类似的“怪鱼”曾多次被误认作
中华鲟。

2016年7月，湖北清江溃坝，万吨杂交
鲟逃逸到长江。长江原有的“土著鲟鱼”有
白鲟、中华鲟和达氏鲟3种，而逃逸的“外来
鲟鱼”包括匙吻鲟、俄罗斯鲟、西伯利亚鲟、
施氏鲟、达乌尔鳇以及杂交鲟(大杂、西杂)
等。当时，长江办发出对杂交鲟的紧急“通
缉令”。江苏省海洋与渔业部门要求沿江各
地加强对长江沿岸巡查，对沿江渔民捕获的

“怪鱼”做及时鉴定，沿江各地渔政部门也对
养殖逃逸的杂交鲟鱼进行了回收。

当年，泰兴渔民周小山捕了一条“怪鱼”
也曾被误认作中华鲟，经专家鉴定，这是从
湖北清江逃逸的杂交鲟。本报记者在《泰兴
渔民捕到“水中大熊猫”？专家：是杂交鲟应
处死》报道中报道了这件事。

“杂交鲟是外来物种，尽管不像鳄雀鳝
对其他水生生物伤害那么严重，但对长江土
著水生生物的影响也很大，全省各个养殖单
位要做好管控，不能让杂交鲟逃逸到资源水
体中。”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危起伟表示，杂交鲟进入长江会与中华
鲟等“土著鱼类”争夺生存空间，大量挤占

“土著鱼类”在生态环境中的位置，使濒临灭
绝的中华鲟数量进一步下降。而且，杂交鲟

可能与中华鲟进行交配，大大破坏中华鲟种
质纯度，造成“基因污染”。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层单
位及相关执法部门有抢救保护濒危水生生
物物种意识，值得肯定。“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要有积极性和敏感度，如果不确定情况，也
可以先保护起来，经鉴定后再作适当处理。
雷公岛这条鱼的救治过程，体现了人们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意识在增强。”

记者了解到，曾经广泛分布的中华鲟如
今仅存于长江近海区，生存现状不容乐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进入长江中的中华
鲟超过5000尾，2005年前后只剩50尾。近
几年，长江流域中华鲟数量在20尾以下，分
布范围不断缩小，2017年至今，5年没有自
然繁殖。

扬中水域发现的“中华鲟”实为杂交鲟，专家建议：

疑似濒危物种，先保护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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